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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组字〔2019〕5号

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

工作者的决定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，各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

树立典型、激励先进，充分展示新时代我校共产党人的先进形

象和精神风貌，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

作用。根据《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关于先进基层党组织、优秀

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十佳党支部书记评选表彰办法》

（党委〔2018〕45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“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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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工作者”评选表彰的通知》（组字〔2019〕44 号），在各基

层党组织推荐和申报的基础上，经组织部初审、校评审组综合

评议，提交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并公示无异议后，现授予丁晓

红等 24 位同志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荣誉称号；授予陈鹏等 8 位同

志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荣誉称号，并予以表彰。名单公布如下：

一、优秀共产党员（24 名）

丁晓红、张浩、朱娟、陈小芳、张海霞、梁田、杜玉霞、

李强、雷柠檬、卞振涛、孙朋、陈松、刘皖苏、李茹、谷玉叶、

朱宏、程诚、李红、尹小强，鲁倩（学生）、房浩天（学生）、

姜香凝（学生）、董志（学生）、潘健（学生）。

二、优秀党务工作者（8 名）

陈鹏、韩君、李娜、杨娟、宋荣凯、张玉霞、张彪、王金岭。

校党委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个人，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、谦

虚谨慎、锐意进取，以更加坚定的党性、更加务实的作风、更

加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为党的事业和学校改革发展增光添彩。

校党委号召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和

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武装头脑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

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要立足岗位，以先进典型为榜样，争先



- 3 -

进、做表率，出实绩、比奉献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求真务实，

开拓进取，为扎实推进学校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书写新的

篇章！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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